
 

「113年文化資產教育資源體驗校園推廣活動」 
加碼場 報名表 

學校/單位名稱   希望執行

日期 

 

參加人數（總人數

／隨行人員） 
＊原則上以30人為

上限 
＊若人數不足上

限，得併單位申請 

  報名意願序 
(請依意願填

列1~2，最想

參加的為1) 

▢街區裡的文化與轉譯 
▢走過百年的記憶 
*本場次為加碼場，不提供交通與

午餐！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參與活動之規劃說

明： 
  

 

 

1. 未來如何運用本市或本處設計開發之文化資產教育推廣資源 
2. 預計呈現參與反饋發表型式（含學習歷程展示）與形式（得以心得、影

像、複合媒材或其他多元方式呈現之）  
 
文化資產教育推廣資源參考：https://reurl.cc/bDbabd 
 

                                                                                         （可

自行增加行數或頁面） 

是否需要保險 □是  □否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個資保護聲明 
為保護您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下列事由與目的範圍內，說明本案直接或間接蒐

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當您完成報名時，表示您同意以下內容： 



1. 蒐集之目的：本案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提供良

好服務及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同意本案以您所提供

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連絡、提供您本案之相關服務及資訊，包括後續通知等用

途。 
2. 個人資料之類別：依據報名需求提供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任職單位、職稱、電話、E-

MAIL。 
3. 您同意本案執行期間利用您個人資料的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期間：一年 
地區：中華民國領域 
對象：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同仁及本案相關作業人員 
方式：以電話、電子郵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作個人資料之利用。 

4. 您的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您同意本案得繼續保存、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

料。除於專案執行期間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為遵循其他法令之規定者外，您可於專案期間

隨時向主辦單位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甲方）           (被拍攝者/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

並授權拍攝者（乙方）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含委託廠商) 拍攝、

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由拍攝者使用於臺南市文化資

產管理處所舉辦之113年文化資產教育資源體驗校園推廣活動上。本

人同意上述活動（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該拍攝者就該攝影著作享

有完整之著作權。 

 

 

立同意書人 

甲方：                              乙方：臺南市文化資產管

理處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電話：06-2210750 



住址：                              住址：臺南市中西區中正 

路5巷1號3樓 

                  

 

中華民國 113年 月 日 

 


